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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汾市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纪要

　　临汾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三次会议于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７日在市人大培

训中心举行，应出席会议的常委会组成人员４０

人，实际出席 ３７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乔建

军，副主任杨治平、王金珍、张庚博、王国平、冯

建宁、张学伟，秘书长苏文龙及马长江、王渊、王

启太、王阿家、王建明、田卫东、史元魁、仝天峰、

权建军、权哲辉、延保全、任跟心、刘智勇、齐安

林、孙智英、杨玉果、李小拽、李龙飞、吴晋龙、张

吉平、张应钦、张春龙、武卫东、武兰萍、段金中、

贾爱芹、郭刚、董跃明、薛鹏寿等２９名委员出席

了会议。常委会副主任任天顺，委员王栋、毛婉

英等３人因事因病请假，缺席会议。

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胡小，市中级人民法

院代院长周太生，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李国

希；市政府办公厅、市财政局负责人；市人大常

委会副秘书长、市纪委监委驻市人大机关纪检

监察组长、市人大常委会各机构副职、办公室主

任；１７个县（市、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或副主任；

省人大代表杜红奎、任艳芳，市人大代表邓爱

萍、朱小海、陈小叶、周芙蓉、侯国良、郝耀明、贾

耀杰、程文泽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议程是：表决关于召开临汾市

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决定（草

案）；审议市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对山西三维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实施政府补助事项的议案；人

事事项及其他。

１１月２７日上午８：３０，杨治平副主任主持

召开人事事项情况通报会，由市委组织部常务

副部长武卫东同志就有关人事任职情况进行了

通报。

情况通报会后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由杨

治平副主任主持。会议依次听取市人大常委会

秘书长苏文龙所作的关于召开临汾市第四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决定（草案）的说明，市

财政局局长牛少白所作的关于提请审议对山西

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施政府补助事项议案

的说明，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李国希受市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苑涛委托所作的关于提请任命

马红彬为临汾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

员会委员、检察员议案的说明，工作人员宣读辞

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乔建军所作的关于决定

马红彬为市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长议案的说

明，拟任命人员所作的供职发言。

第一次全体会议后，进行分组会议，审议关

于召开临汾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的决定（草案）及说明，关于提请审议对山西三

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施政府补助事项的议案

及说明、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市政府提请审

议对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施政府补助

事项议案的决议（草案），市人民检察院关于提

请任命马红彬同志为临汾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

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的议案及说明，关

于决定马红彬为市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长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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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及说明，关于接受苑涛辞去市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职务请求的决定（草案），关于马红彬为市

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长的决定（草案），人事任

职表决办法（草案）等。

下午３∶００举行联组会议，由王金珍副主

任主持。会议集中审议分组会议审议的各项事

项。各小组召集人、市人大常委会委员董跃明、

王阿家、武卫东，汾西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薛荣

华，省人大代表杜红奎分别代表本组进行了审

议发言。

联组会议后召开主任会议，研究决定提请

第二次全体会议的表决事项。

第二次全体会议由张庚博副主任主持。会

议依次表决通过了关于召开临汾市第四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决定、市人大常委会关

于批准市政府提请审议对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实施政府补助事项议案的决议，表决通

过本次会议任免职表决办法后，根据市人民检

察院提请的人事任职议案，表决通过了市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提请任命的１人，之后，表决通过

了关于接受苑涛辞去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

请求的决定，关于马红彬为市人民检察院代理

检察长的决定。会前，市人大常委会对拟任命

人员进行了法律考试，成绩合格。

市人大常委会乔建军主任向新任市人民检

察院副检察长、代理检察长马红彬颁发任命书。

新任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代理检察长

马红彬进行宪法宣誓。宪法宣誓仪式由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会议组织，监誓人为市人大常委会

乔建军主任。宣誓仪式气氛庄重，全场起立，奏

唱国歌。代理检察长马红彬走到宣誓台前，举

起右拳，左手抚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进行

庄严宣誓。

宪法宣誓仪式结束后，张庚博副主任受主

任会议委托，就本次会议精神提出了几点要求，

在圆满完成各项会议议程后，市四届人大常委

会第十三次会议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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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汾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召开临汾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

决　　　定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７日临汾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临汾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三次会议决定：临汾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于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７日至８日在临汾

召开，会期约两天。建议会议的主要议程为：选

举临汾市出席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补选临汾市人大常委会委员；补选临汾市中

级人民法院院长；补选临汾市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其他事项。

·３·

临汾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关于召开临汾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的决定（草案）的说明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７日在临汾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

临汾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苏文龙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受主任会议委托，我就《临汾市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召开临汾市第四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决定（草案）》作以下说

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和省

委、省人大换届工作的安排，我市决定召开市四

届人大三次会议，选举我市出席省十三届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特提请本次会议审议《关于召

开临汾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决

定（草案）》，本决定草案提出了市四届人大三

次会议召开的具体日期和建议议程。

关于会议召开的具体时间及主要议程，经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研究并报请市委同意，

拟将此次会议定于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７日在临汾召

开，会期约两天，建议大会的主要议程为：选举

临汾市出席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补选临汾市人大常委会委员；补选临汾市中

级人民法院院长；补选临汾市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其他事项。

此次常委会后，市四届人大三次会议的各

项筹备工作将紧锣密鼓地展开。

以上说明连同决定（草案），请一并予以审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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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汾市人民政府

关于提请审议对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实施政府补助事项议案的说明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７日在临汾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

临汾市财政局局长　牛少白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市人民政府委托，现就对山西三维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三维”）实施政

府补助事项的议案做出说明。

一、山西三维基本情况

山西三维于１９９７年６月在深交所挂牌上

市（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５５）。截至 ２０１７年 ９月 ３０

日，该公司总股本４．６９亿股，总资产４８．６６亿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２．０２亿元，

资产负债率９６．３２％。２０１７年１－９月公司实

现营业收入１７．２４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３．３８亿元。公司控股股东山

西三维华邦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２７．７９％，实际控制人为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路桥集团”），最终控制人为山

西省国资委。

二、对山西三维实施政府补助的情况说明

近年来，受国家“三去一降一补”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政策影响，山西三维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连

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负。２０１７年３月２９日，公司股票被

深交所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处理。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若山西三

维２０１７年不能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股票将被暂

停上市，临汾市将损失一家Ａ股上市公司。

山西三维自建厂以来有力地带动了当地经

济社会发展。近十年来上缴各类税款共计

１２．８９亿元，为当地财政收入增长做出了积极的

贡献。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７日，省政府第二十五次

省长办公会议通过决议，由临汾市政府提供政

府补助支持，以实现山西三维顺利保壳。

按照省长办公会议要求，经综合分析论证，

由临汾市政府一次性出资４．６６亿元对山西三

维进行政府补助。其中“五险费用”１．１２亿元，

住房公积金补助６，７００万元，贷款贴息补助２

亿元，返还水资源费４，３００万元，研发费用补助

４，４００万元。

三、山西三维保壳成功后对临汾市区域经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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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带来的积极影响

山西三维保壳成功后，路桥集团将对该上

市公司进行资产重组，注入优质的高速公路资

产，把上市公司打造成为资产超２，０００亿、年产

值约８０亿的山西唯一高速公路资本运作平台，

对今后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将带来三方面积极影

响：

（一）有利于增加我市地方财政收入。山

西三维成功转型为高速公路运营公司后，上市

公司注册地及纳税地将不发生变更，每年将上

缴增值税约２．３３亿元，附加税约１．６９亿元，所

得税约１．５亿元，共计约５．５２亿元，将有力地

增加我市地方财政收入。

（二）有利于保持社会稳定。目前，山西三

维共有员工３７００多名，大多为当地人。企业经

营亏损，不仅会造成员工就业和生活困难，而且

会带来人员分流压力。通过路桥集团的重组，

将山西省优质的高速公路资产注入上市公司，

在帮助企业扭亏为盈的同时，既创造了就业机

会，也有利于保持社会稳定。

（三）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路桥集

团作为山西重要的交通项目投融资主体，已在

我市投资约２００亿元。山西三维成功转型后，

路桥集团将在现有的项目投资基础上，通过

ＰＰＰ等多元化的投资手段，进一步加大对我市

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投资，为城市发展提

供有力的支持。

妥否，请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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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汾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市政府提请审议对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实施政府补助事项议案的决议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７日临汾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临汾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三次会议听取了市财政局局长牛少白受市人

民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提请审议对山西三维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施政府补助事项议案的说

明》，经审议，决定由临汾市政府提供政府补

助。

会议认为，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

为我市重点纳税企业，多年来为促进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和城乡居民就业做出了重要贡献。目

前，企业正处于转型关键期。对山西三维实施

政府补助，是推动企业转型发展的有效措施，对

稳定和培植财源、增强企业活力、保持地区社会

稳定有着积极意义。

会议强调，市政府及其相关部门要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

按照省政府有关要求，依法安排各项政府补助。

同时，要采取积极有效措施，鼓励和引导企业进

一步巩固和拓展融资渠道，优化资源配置，加快

推进优质资产重组，实现企业转型发展，在临汾

经济社会发展中继续发挥应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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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汾市人民检察院

关于提请任命马红彬同志为临汾市人民

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的

议　　　案

临汾市人大常委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检察官法》的有关规定，我提请任命：

马红彬同志为临汾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

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请予审议。

临汾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苑涛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７日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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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汾市人民检察院

关于提请任命马红彬同志为临汾市人民

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议 案 的 说 明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７日在临汾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

临汾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李国希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市检察院苑涛检察长的委托，我向本次

常委会作关于提请任命马红彬同志为临汾市人

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议

案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

法》第三章第２３条规定，“自治州、省辖市、县、

市、市辖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由本级人民代表

大会选举和罢免，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和

检察员由自治州、省辖市、县、市、市辖区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免。”《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第五章第

１２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由地

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和罢免，副检察长、检

察委员会委员和检察员由本院检察长提请本级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提请临汾市

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

任命马红彬同志为临汾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

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现将有关情况说

明如下：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经市委常委会研究同

意，提请任命马红彬同志为临汾市人民检察院

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马红彬同

志在检察系统工作多年，先后在省检察院政治

部、法律政策研究室和办公室等部门担任领导

职务。该同志政治站位高，立场坚定，党性观念

强；熟悉检察业务，业务理论深厚，工作思路清

晰，作风扎实，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较强的组

织领导能力。在省检察院政治部宣传处工作期

间，该同志注重占领新旧媒体两个阵地，大力推

进传统媒体的刊稿量和新媒体平台建设，弘扬

检察正能量。２０１４年在《人民日报》、《法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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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检察日报》、《山西日报》等省内外主流媒

体刊发稿件６００余篇，同比上升２０％，其中检

察日报刊发１１９篇，居全国前列。同时利用门

户网站和“两微一端”及时发布检察机关的重

大方针、政策和案件信息，有效提升了检察机关

知名度；还积极建立完善涉检舆情监测引导机

制，编发专刊２４６期３８５３条，有效避免了舆情

发酵对检察工作带来的不利影响。在法律政策

研究室工作期间，尤其是在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中，该同志发挥了重要作用，先后组织制定了

《山西省检察机关司法体制改革试点方案》及

２０项配套改革方案，编写了《司法体制改革工

作宣讲提纲》，圆满完成全省试点院首批入额

检察官遴选工作任务，在落实改革重点司法责

任制过程中，制定印发了１４个业务类检察人员

权利清单，为司法改革奠定坚实基础；同时不断

加强检察理论研究，建立全省理论研究人才库，

推出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近两年全省检

察干警撰写研究文章在省级刊物发表５８０篇，

在国家级刊物发表８０余篇，获高检院立项的课

题２篇，优秀研究成果２０余篇。在办公室工作

期间，该同志充分发挥参谋助手作用，对矛盾和

困难不回避、不推辞，有条不紊处理各种事务，

统筹推进各项工作有序运转；对党组和领导交

给的工作任务，高标准完成。该同志爱岗敬业，

工作责任心强，敢于担当，为人谦和、坦诚，团结

同志，有较好的民意基础，具备拟任职务的条件

和要求。根据有关法律规定，提请本次会议任

命：

马红彬同志为临汾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

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以上说明连同议案请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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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汾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接受苑涛辞去临汾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职务请求的决定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７日临汾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临汾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三次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

规定，决定接受苑涛辞去临汾市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职务的请求，报临汾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三次会议备案。

关于决定马红彬为市人民检察院

代理检察长的议案

临汾市人大常委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有关规定，

主任会议提请：

决定马红彬为临汾市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

长。

请予审议。

临汾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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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决定马红彬为市人民检察院

代理检察长议案的说明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７日在临汾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

临汾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乔建军

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主任会议委托，我就决定马红彬为市人

民检察院代理检察长的议案作如下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

定，经中共临汾市委提名，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

议提请本次会议决定，马红彬为临汾市人民检

察院代理检察长。

以上说明连同议案，请一并予以审议。

临汾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马红彬为临汾市人民检察院

代理检察长的决定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７日临汾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二Ｏ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临汾市第四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决定马红

彬为临汾市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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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汾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任职

表　决　办　法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７日临汾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临汾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办

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次会议表决由市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提请任命的１人。

第三条　本次任职表决使用电子表决器进

行表决。表决完毕，由主持人当场宣布表决结

果。

第四条　同意拟任职务的按赞成键，反对

的按反对键，弃权的按弃权键。

第五条　如电子表决器发生故障，先排除

故障，短时间内无法排除故障，经主任会议研究

同意，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第六条　任职的人员获市人大常委会全体

组成人员过半数赞成票方可通过。

第七条　本表决办法未尽事宜，由常委会

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会议通过。

第八条　本办法由市人大常委会会议通过

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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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职 发 言

马 红 彬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７日）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本次常委会审议我担任临汾市人民检察院

副检察长、代理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

员，衷心感谢组织和人民对我的信任。现在，我

向常委会汇报我个人的基本情况和工作打算，

请予审议和指正。

我出生于 １９６７年 ６月，山西芮城县人，

１９９６年１２月入党，１９８９年７月从中国政法大

学毕业后，分配到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工作。历

任省检察院办公室副主任兼检察长办公室主

任、政治部宣传处处长、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

办公室主任，２０１７年７月任省检察院检察委员

会专职委员。

从１９８９年参加工作开始，我一直在省检察

院工作。一路走来，我有幸参与了全省检察机

关重大决策部署的研究制定和推动落实，亲身

经历了我省检察事业蓬勃发展的生动实践，深

刻感受到检察机关所发生的深刻变化，这是我

人生中宝贵的阅历和财富。工作以来，无论在

什么岗位，我都始终以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认真履职，敢于担当，恪尽职守，勤勉敬业，为检

察事业尽心尽力。在办公室工作期间，我始终

把服务领导决策放在首要位置，注重调查研究，

积极出谋划策，着力将服务工作往深处想、往细

处做，充分发挥参谋助手作用。在宣传处工作

期间，我始终怀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积极

推动“阳光检察”、“阳光百姓工程”等工作的贯

彻落实，打破检察机关神秘感，增强检察工作透

明度，努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在法律政

策研究室工作期间，我将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作

为中心任务，坚持将中央顶层设计与我省实践

相结合，抓方案、抓落实、抓督导、抓评估，不断

用改革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为检察权科学运

行打下坚实基础。这些成绩的取得，主要是各

级领导大力支持、同志们关心帮助的结果，我只

是尽了自己应尽职责，做了一些该做的工作。

我深知，自己的工作还有不小的差距，必须加倍

努力、不懈奋斗。

市检察院是全市检察工作的领导机关，承

担着维护临汾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

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重大责任。这次组织

提名我为临汾市人民检察院代检察长，我深感

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如果这次会议通过对我

的任命，我将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市人大及

其常委会的监督支持下，怀着感恩之心、敬畏之

心，兢兢业业履职，勤勤恳恳工作，干干净净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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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为推动临汾检察工作踏上新征程、开创新局

面奉献自己全部的精力和智慧。

一是永葆政治忠诚本色。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深学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牢固树立“四个意识”，不断

增强“四个自信”，坚决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

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真正把“四个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落

实到各项检察工作中。严肃执行党章党规，认

真落实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始终坚持党对

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确保市委、省检察院重大

决策部署得到不折不扣的贯彻落实。

二是不断加强自身学习。深刻学习领会习

近平总书记“领导干部要认认真真学习”的指

示精神，把学习作为政治责任、终生的精神追

求，不断提高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进一步坚定

理想信念、强化党性修养、增强政治担当，努力

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切实提升干事创业的能力

和水平，为高标准履职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是尽心尽力勤勉履职。尽快实现角色转

换，进入工作状态。做强监督主业，紧紧围绕市

委“３４５”发展战略，不断创新监督思路、补齐监

督短板、提升监督效能，为临汾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坚强有力的司法保障。大力推进全面从严治

检，认真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不断增强班子的

凝聚力、战斗力、创新力；严格落实管党治党的

政治责任，坚决将“两个责任”扛在肩上、抓在

手上；全面加强检察机关党的建设，努力打造一

支“信念坚定、执法为民、敢于担当、清正廉洁、

勤政务实”的过硬检察队伍。

四是自觉接受人大监督。牢固树立“接受

人大监督就是接受人民监督”的意识，及时向

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汇报检察机关的重大工作部

署、重要案件办理等情况，主动邀请人大代表视

察检察工作，参与执法检查、旁听案件审理等活

动，认真办理人大代表提案，认真对待人大代表

意见建议。坚守法治原则，忠实履行宪法和法

律赋予检察机关的职责，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和

权限行使权力，确保检察权始终在法治轨道内

运行。

五是始终坚守廉洁底线。严格按照党章党

纪规范自己的言行，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头

践行宗旨信念，带头履行党员义务，在严肃认真

的党内政治生活中锤炼党性、提升修养。严格

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廉洁自律各项规定，

从细处着眼，从小事入手，从身边人管起，谨慎

履职、依法用权，树立忠诚、干净、担当的良好形

象。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我的

成长进步离不开各级领导和同志们的真情关

爱、真诚帮助，对此，我将永远铭记于心。衷心

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地给予我支持和帮助，我一

定忠于职守，竭尽全力，勤奋工作，不辜负大家

的信任，不辜负组织的重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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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３月１５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修
正案，第七十九条规定：地方性法规、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公布后，及时在本级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和中国人大网、本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网站以及在本行政区域
范围内发行的报纸上刊载。在常务委员会公报上刊登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
例文本为标准文本。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６日，山西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修改后的

《山西省地方立法条例》，第八十五条规定：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规
和对法规作出的立法解释公布后，在其常务委员会公报、《山西日报》和本行政区域内普
遍发行的其他报纸上刊登，也可以在互联网上发布。《山西日报》和本行政区域内普遍发
行的其他报纸应当在法规通过之日起十日内刊登公布法规的公告及法规全文。较大的市
的法规和对法规作出的立法解释公布后，应当及时在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和本市普遍发行的报纸上刊登。在常务委员会公报上刊登的法规文本为标准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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